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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 

2016 年 3 月 18 日 

 

福利事務委員會 
長者服務計劃未來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 

安老院舍照顧服務 
意見書 

根據政府統計處第 62 號專題報告書（2014）顯示，全港智障人士約有在 71000

至 101000 人。智障人士已進入老齡，數目不斷累積增加。政府有何具體政策配

合智障人士老齡的需要？ 

    智障人士老齡化關注組一直敦促政府關注智障人士在老化過程中面對的困

境，並應提供適切的服務；但當局一直漠視智障人士提早老化的實況，同時僵化

地堅持以 65 歲作為長者的年齡關限，令 50 歲已開始老化衰弱的智障人士無緣獲

得長者固有的護理和照顧，結果是在機能不斷退化中等候死亡。關注組期望政府

在 2016-2017 年的施政方面特別訂定高齡智障人士社會政策，以讓智障人士安享

晚年。 

1.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落實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除去社會上各種有形與無形的障礙，尊重殘疾

人士完整的公民權，確認智障人士是社會持份者的身份，讓他們全面參與社會，

從而享有與其他人一樣的平等權利。 

 

2. 成立智障人士事務委員會 

要求政府重新評估智障人士服務的整體需要，並建議成立由關注組成員、專業人

士、政府官員、熟悉智障人士需要的學者、家長及服務使用者等組成的智障人士

事務委員會，在政府制定保障智障人士及照顧者生活的政策時提供意見。 

 

委員會的權責及制定政策 

 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各項條文去制訂全面的智障人士政策的       

有關事宜，向政府提供建議； 

 統籌各政府部門智障人士服務的策劃和發展工作，並在考慮人手、財政和其

他可用的資源，向政府建議實施的先後次序； 

 監察智障人士政策和計劃的落實進行，確保達到既定的目標； 

 重整目前零碎的政策及措施，因應智障人士的個別情況為他們訂定全面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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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規劃。 

 

3. 獨立生活的支援 
3.1 協助智障人士實現獨立生活的期望，為不同能力人士提供相同的生活選擇； 

3.2 為智障人士設立完善的個案管理服務，建議個案經理負責不多於 20 個個案，

以專注跟進個案需要； 

3.3 為智障人士提供所需的家居生活技能訓練和支援，協助他們發展潛能，增强

他們獨立生活的能力，讓他們能繼續在家中生活，全面參與社會； 

3.4 按獨居及年老的智障人士的需要而增加專職家居訓練及支援服務，以支持他

們在社區生活。 

 

4. 院舍照顧服務 
政府仍以興建大型院舍為主，並採用集體管理，此舉乃十分落後。現時，院舍的

智障人士有多重殘疾及兩極化，加上空間不足及欠缺人手編制，要求政府立即增

加資源以應對問題，並設計照顧高齡智障人士的服務政策。 

 

4.1 盡快檢討智障人士院舍服務，以智障人士的生活質素為首要； 

4.2 要求政府在社區開設智障人士小型家舍，增加智障人士的社區生活支援，並

注重智障人士的生活質秦； 

4.3 在現時的人手編制下，按自然流失逐步減收智障人士院舍院友名額（至原有

院友名額七成）從而增加院舍的空間及加強照顧； 

4.4 增加智障人士院舍的專業團隊人數（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言語治療師、

護士及保健員），以提供適切的治療運動及護理服務。 

4.5 開設智障人士護理安老院（小型）以應對老齡化智障人士的需要； 

4.6 在設立智障人士護理安老院前，需提升智障人士宿舍之設備／設施以照顧年

長智障學員機能退化的需要； 

4.7 為所有智障人士的院舍增設復康巴士（設有輪椅裝備的 24 座車輛）及司機，

以便院舍職員陪同舍友前往覆診或安排其他活動； 

4.8 開設雙老或親子院舍以照顧年老照顧者及智障人士； 

4.9 要求各區增加輔助宿舍的服務名額，以保障輕度智障人士的居住權利； 

4.10 盡快為各類智障人士院舍增聘人手和改善僱用條件，確保服務質素。 

 

5. 善用空置村校為殘疾長者開設小型家舍或親子院舍 

殘疾人士長壽了，有很多雙老及三老的家庭，但是，在 21 世紀，我們都還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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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人士長命是否一種痛苦？因為，若在家居住的殘疾人士卻不能獨立申請綜

援，面對經濟的困難，若申請津助院舍，一般殘疾人士輪侯院舍都超過 10 年，

殘疾人士的照顧者又有幾多個十年可以陪伴殘疾人士等侯一個宿位? 

 
今日討論安老院舍照顧服務，請問政府有考慮到 60 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的院舍

照顧需要？根據統計處第 62 號專題報告書指出，香港有 57 萬多殘疾人士，約 7

成殘疾人士都已 60 歲或以上，殘疾人士老齡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然，現時，

殘疾人士院舍是照顧 15 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出現院友兩極化，照顧人手嚴重

不足，護理的儀器都很落後。故現時的殘疾人士院舍可以說是危機四伏， 
 

我們多年來向政府建議親子院舍或小型家舍，例如：80 歲媽媽與 60 歲殘疾兒女

同住一間院舍，可以避免殘疾人士與家人分離。長遠而言，院舍住宿服務不應以

年齡劃分，應按需要而提供服務。 
 

6. 反對院舍券，應增加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津助小型院舍 
有關院舍券，建議全港 18 區所有達到「改善買位計劃」甲一級標準的安老院舍

可申請成為認可服務機構（RSP）。可惜，長者、家屬、安老業界反映甲一級標準

的安老院舍的質素都參差不齊，過往，長者在逼不得以入住買位的私院，絕大部

分長者都不願參加「改善買位計劃」。 
 
政府也清楚了解私院的住宿照顧服務質素差，現時不斷投入資源去監察，增加監

察的人手，卻沒有反省其政策的落後。 

7. 反對擴大「改善買位計劃」，應增加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津助小型院舍 

過往，安老服務試行「改善買位計劃」，安老業界不斷批評「改善買位計劃」安

老院舍質素參差，政府未有改善買位院舍的質素，相反，政府積極在康復服務推

出私營殘疾人士院舍買位計劃。故我重申，反對擴大「改善買位計劃」，應增加

由非牟利機構營運的津助小型院舍，讓長者及殘疾長者可以有尊嚴地生活。 

 

8. 高齡智障人士的康復服務 
政府應立即研究高齡智障人士的康復服務，制定有關政策，例如：設立多元化的

院舍照顧服務、護理及康樂的日間服務、加強社區支援網絡及改善醫療照顧等等。 

 


